Sexuality 性慾 人的性慾問題遠比性行為廣闊和複雜，它的核心是關乎人是誰，多於他幹什麼。
這在聖經的創造論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*表現得相當具體。神把男人和女人造成有性慾，而這樣的人乃是按神的形像（Image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09,Name=Image of God}）*造的（創一27）。因此，按聖經來說，性慾與人的本性是分不開的一個整體。
聖經的創造觀特別著重性慾在關係價值及目的之地位。創二章說，女人是神因男人需要伴侶而被造的（創二18～25）；雖然它的基本指涉是婚姻，但聖經論到男女關係，卻遠比這種關係更為廣闊。
舉例說，「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」一語，基本上是指男女的婚姻關係，但後來聖經以此來指家族中的關係，甚至是以色列各支派對國家領袖的反應（士九2；撒下五1）。「聯合」一詞是相當強烈的，不僅用來描寫夫婦之間親密的關係，也可以指女人對婆婆（丈夫的母親）那份深情，甚至是臣民對帝王那種忠貞（得一14；撒下二十2）。雖然此等關係與我們一般說的「性」無關，但聖經用的語言與「養育」一層面的意義，總不能說是全無關係。
這樣說來，聖經對性慾的問題，是採取十分積極又正面的態度。創造神學強調性慾是好的，一切否定性慾的苦修行為（Asce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61,Name=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}）*，均與此神學相違（參箴五18～19；歌）。
新約對性慾的肯定比舊約還要清楚，因為當代的年輕教會，似乎對禁慾的理想頗為積極，新約書信就不得不正面處理性慾的問題。保羅雖然令人覺得他不愛女人，但他清楚地指責那些輕視婚姻的人，說身體與生命均需對性慾採取積極的態度，逃避或濫用性慾都是錯誤的（參提前四1～5；林前六12～15，七3及下）。
聖經反對婚外性行為，必須就此背景了解，凡中斷性、人格與關係之聯繫的行為，都是人出了問題的徵兆。再者，新約時代人了解的創造論，定規了合法的性關係，只能發生於婚姻內和異性間，這是聖經禁止賣淫、婚前性行為、通姦與同性戀的原因（林前六13～18；弗五3；帖前四3；出二十14；羅一26～27）。
教會歷史告訴我們，教會對性慾問題的態度，遠不及聖經積極。在最早的階段，教會面對極強烈的哲學的二元論（Du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84,Name=Dualism}）*，它強調心志與靈性遠比身體重要；從神學的角度來說，這思想是一種異端，必須竭力抵擋。但它在基督徒對性慾的觀點上，卻影響深遠，因此不需多久，教會就流行禁慾主義與苦修理想。
除了少數例外，教父與中世紀作者對婚姻的評價，最多是不置可否，較差的更直接稱性交是罪惡。他們認為獨身較理想──對教士更是必須的。
此時期教會對女人的態度也相當消極，把亞當的墮落歸咎於夏娃。
改教家努力糾正這些看法，希望維持其中的平衡。他們從聖經尋找理據，攻擊強迫守獨身是違反聖經；他們指出婚姻是神的恩賜，又為祂的道和律法所肯定。他們的作品重新提醒我們，聖經重視婚姻及家庭生活。
近代學者差不多異口同聲讚賞性慾對建立關係的價值，不過他們的神學立場，和對性行為的結論就十分不一樣，有時還會彼此對立。從一方面說，保守一點的作者強烈支持性在婚姻關係的價值，並且同樣強烈地肯定婚外性行為是不合法的。情境倫理（Situation 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085,Name=Situation Ethics}）*派則不認為現代人應受傳統或聖經的禁制；按他們的意見，關係中的愛應該永遠凌駕於規條與守則，「不管它們是記於聖經或聽告解者的手冊上」（J. Fletcher, Situation Ethics, London, 1966, p. 18）。
近代有關性慾的辯論，很能反映出這樣不同的結論。舉例說，在離婚與再婚的辯論中，最主要的（雖非惟一的）分歧，在於那些本於聖經及傳統的人，肯定婚約是不能解除的；而另一面則有人認為，離婚「是基督可以認許的」（J. Fletcher，上引，p. 133），特別是當婚姻關係已然破碎，復修無望的時候。
有關同性戀問題的爭辯，亦顯出相似的分歧。在這問題上，聖經與傳統是異口同聲的斥責一切同性戀行為（參利十八22，二十13；羅一24～27；林前六9～10；提前一9～10）；但是有些現代的作者，則本於愛是一切性行為的惟一準繩，而支持一種穩定和親密的同性戀關係。
學者對什麼是合法的性行為有很不相同的看法，這種分歧亦足以顯出，愛可以有很不同的了解及表達。虞格仁（Nygren{\LinkToBook:TopicID=860,Name=Nygren, Anders}）*在《歷代基督教愛觀的研究》（ Agape and Eros，二冊，韓迪厚等譯，中華信義會，1950～2），分辨捨出的愛（agape{和收取的愛（Ero{s）是不同的，他的理論由魯益師（C. S. Lewis{\LinkToBook:TopicID=719,Name=Lewis, Clive Staples 魯益師}）*的名作《四種愛》（The Four Loves，林為正譯，雅歌，1989）推廣，亦受到人批評，認為他把問題極化了。不過此理論的確暴露了情慾的愛不足之處，在這方面虞格仁倒是很有影響力。
聖經並不認為聖愛（agape{會壓制情慾之愛，但它卻教導我們，情慾的愛只能在聖愛內才能達到最高、最滿足的境界。故此，按保羅的看法，婚姻中聖愛的標準，乃是在基督愛教會的關係上表明（弗五22～33）。情慾的愛是對可愛的人作出回應，而聖愛則創造並維持一個人可愛的特質；在婚姻關係上，它能引發伴侶潛在的可愛特質。
另參︰人類學（Anthrop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36,Name=Anthropology}）；

婦解神學（Feminist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58,Name=Feminist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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